
上海市可回收物管理提质增效若干措施
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行动计划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可回收物管理工作，健全可回收物回收体系，促进资源回收利用效益与规模显著提升。现提出如下措施。
一、规范“公益投放”收集容器设置。推进落实可回收物收集容器规范化设置，全市居住区、村生活垃圾投放点位（不包含户前投放点），干垃圾、湿垃圾和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应成组设置，鼓励配置较大容积的可回收物收集容器，以满足泡沫、纸箱等大件可回收物的投放需求。收集容器须统一标识标志。

二、优化“惠民回收”服务体系。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指导街镇加强对回收服务点场地支持，科学选址布局，优化惠民回收、智能回收、流动回收等多种服务模式的回收体系，打造便民惠民15分钟回收服务圈。各居住区（村）固化回收服务模式并公示，2026年8月底前，实现可回收物“公益投放”与“惠民回收”服务全域覆盖。到2028年，全市新增1000个智能回收箱，实现自助与人工互补、定点与流动结合，有效提升居民交投交售可回收物的便利性。鼓励有条件的区结合实际，探索建立专项回收体系，开展单品类及其他特殊品类回收工作。

三、提升低价值可回收物托底保障能力。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前提下，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指导各方通过签订稳定长期用地合同（保障运营所需期限）、结合环卫或其他设施布局等方式，确保中转站、集散场用地与运营稳定。逐步将临时性场地上的中转站、集散场纳入公共基础设施用地保障。因地制宜推动场站设施设备改造升级，提升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处置能力。2027年底前，通过释放集散场综合效能，整合末端处置资源，畅通并稳定市内（外）低价值可回收物处置渠道，补齐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短板。鼓励龙头主体企业建设标志性集散场。
四、健全“公益投放”源头收运机制。指导居住区（村）、单位组织志愿者队伍定期开展可回收物分类知识宣传、投放行为引导、入户指导等活动，强化定时定点值守，持续引导居民按照可回收物分类标准，准确分类，正确投放。指导主体企业主动加强与居住区（村）、单位的对接协调，明确集中交付点，落实“公益投放”可回收物定期收运。指导物业企业加强可回收物收集容器日常清洁、满溢巡查、及时驳运，推动将分类投放“一小区一方案”纳入小区业主管理规约，落实物业服务企业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责任。对于无固定投放点的里弄、老旧小区等区域，由属地环卫管理部门指导主体企业，对接环卫作业企业通过临时设桶、定时收运等方式，确保可回收物应收尽收。
五、提升“惠民回收”服务品质。指导主体企业规范公示内容和服务流程，面向居民提供全品类可回收物交售服务，做到价格透明、交售便捷，切实满足居民日常交售需求。强化智能回收设备日常巡检、故障维修和清运调度，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兑换渠道畅通。鼓励主体企业创新与保洁员合作模式，提升居民交售可回收物的便利性。建立“惠民回收”服务评价机制，依托“沪尚回收”平台等渠道，收集居民反馈，及时处理投诉建议。
六、实现全链条计量数据监管。指导主体企业规范回收计量管理，在源头回收、中转、集散场配备具有自动采集与实时上传“沪尚回收”平台功能的计量器具，落实回收品类、低价值分类、重量、流向等关键信息全流程计量和自动采集与实时传输，2026年8月底前，完成各环节计量数据接入平台。加强主体企业回收计量作业流程和平台数据监管，确保各环节计量精准、规范，数据实时上传。低价值可回收物实行名录管理并动态调整，主要包括废玻璃，废塑料中的杂塑和泡沫，废纸张中的杂纸和纸塑复合包装，废织物以及废木类等。

七、健全行业年度评议制度。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制度体系，加强对主体企业人力、场地、车辆、设备、作业等方面运营监管力度，及时清理失能失管的智能回收设备，确保主体企业运营满足辖区内的回收服务需求。于每年11月底前完成主体企业服务质量年度评议，评议结果真实公正并作为主体企业招标工作的重要依据。

八、创新源头回收多元激励模式。基于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原则探索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与碳普惠的衔接机制。募集各方资源，进一步发挥“沪尚回收”平台公益服务作用，建立可回收物“公益投放行为激励”机制，激励居民主动分类投放可回收物行为。推动“沪尚回收”平台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鼓励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产品，赋能规范化、规模化的可回收物主体企业发展。鼓励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充分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机制作用。

九、落实“以效定补”补贴机制。以低价值可回收物实际回收量和服务实效为核心评估指标，各区结合实际，优化完善低价值可回收物专项补贴政策，对低价值可回收物指标量部分和服务覆盖面落实托底性补贴，确保回收体系稳定运行。创新居住区（村）投放点督导员、志愿者激励方式，强化可回收物投放值守与引导作用，鼓励将志愿者激励与居（村）垃圾分类实效评估结合，更好形成社区共治合力。
十、升级平台赋能智慧监管与服务。推进“沪尚回收”平台迭代开发。服务市民群众，通过智能推荐回收点、记录交投信息、处理投诉评价等功能提升回收精准度与便捷性。赋能企业管理，统一服务标准，采集并追溯可回收物全链条数据，维护服务点、中转站、集散场运营服务信息，筑牢监管数据基础。强化政府监管，归集末端资源化利用信息等行业数据并实施全流程监管，实现回收、中转、资源化利用全过程追溯。严格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加强管理平台数据安全。
十一、构建综合保障长效运行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市、区协同，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推进方案，将可回收物行业管理以及主体企业运营实效，纳入区级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评估指标体系。指导各区进一步规范主体企业招标工作，签署运营服务协议，构建可回收物全链条监督体系，确保主体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流量流向清晰可溯，保障回收体系稳定运行。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推广活动，提升居民参与可回收物分类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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